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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方达医药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25%股权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洲药业”、“公

司”）与方达医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达（上海）”、“交易对方”）、

方达医药技术（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达（苏州）”、“标的公司”）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以 1,960 万元人民币的交易对价转让所持有的方达（苏州）

25%股权。 

 根据《公司章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

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无须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本次交易概述 

2024 年 9 月 9 日，为进一步整合资源，优化资产结构，公司与方达（上海）、

方达（苏州）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方达（上海）以 1,960 万元人民币的交易

对价受让公司所持有的方达（苏州）25%股权。本次转让后，公司将不持有方达

（苏州）股权。 

根据《公司章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交易

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无须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方达医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778520189E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4、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李冰路 67 弄 13 号 



5、法定代表人：SONG LI 

6、注册资本：435.505 万美元 

7、成立日期：2005 年 08 月 02 日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一般项目：生物医药产品、药物、医药中间体的研发，自有技术转让，

及相关技术服务，和以服务外包方式从事实验室药物及生物样品的检测、分析技

术服务，第一、二类医疗器械销售、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并提供相

关配套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方达（上海）的总资产为 52,576.91 万元，净资产

为 42,941.29 万元，负债 9,635.62 万元；2023 年度净利润为 6,655.31 万元，营业

收入为 27,151.36 万元。（经上海德义致远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0、方达（上海）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的其它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方达医药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60893452315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注册地址：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越溪街道越湖路 1336 号 2 幢 

5、法定代表人：李松 

6、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14 年 01 月 07 日 

8、经营范围：生物医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服务；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2023-12-31 2024-6-30 



总资产 5,327.26 4,854.88 

负债 1,930.59 1,884.42 

净资产 3,396.67 2,970.46 

 2023 年度 2024 年半年度 

营业收入 3,198.09 706.77 

净利润 289.74 -426.21 

注：2023 年度数据经苏州纽新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审计，2024 年半年度数据未

经审计。 

10、本次交易前后标的公司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持股比例 本次交易后持股比例 

方达（上海） 75% 100% 

九洲药业 25% 0 

11、标的公司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

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

况。 

三、交易标的定价原则 

本次交易价格是基于标的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情况为参考依据，综合考虑产

业链上下游整合、行业的市场机遇，以及标的公司的财务状况、盈利能力、订单

情况、团队情况等因素，经公司与交易对方友好协商确定的。本次股权转让价格

能够客观、合理地反映标的公司的价值，公正地反映了标的公司的实际状况，本

次股权转让的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或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 

转让方：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方达医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方达医药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2、股权转让 

根据双方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后协商同意，受让方以人民币 1,960 万元购买

转让方持有的标的公司 25%的股权（简称“目标股权”，代表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人民币 250 万元）及附随的全部股东权益。 

3、转让对价的支付 

3.1 待下列条件全部满足之起 20 日内，受让方支付转让对价总额的 50%： 

a.转让方在“转让方的陈述和保证”中所作的陈述和保证是真实、完整、准

确的；b.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并生效； 

3.2 本次股权转让所需工商变更登记材料经登记机关审核确认无误且登记

机关受理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申请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转

让对价总额 50%的余款。 

4、转让方与受让方的陈述和保证 

4.1 转让方的陈述和保证 

目标股权对应的目标公司的注册资本已经全部缴纳，且就转让方所知不存在

任何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的行为。目标股权之上没有设置任何权利负担，亦不存

在任何现有或潜在的法律纠纷或争议。目标股权之上不存在任何质押、抵押等担

保权益，也未设置任何限制性或负担性义务（如限制出售等）。 

转让方已向受让方披露全部基于目标股权享有的任何权利或义务的协议或

文件（包括但不限于转让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及/或与第三方签署的任何可能

影响股东权利的协议或文件）。并且在工商变更完成之日起，转让方基于目标股

权享有的全部权益应全部转让给受让方。 

4.2 受让方的陈述和保证 

受让方支付转让对价的资金来源合法，不存在违反中国法律，包括但不限于

反洗钱相关法律等的情形。受让方未被申请破产或清算程序等情形，不存在申请

该等程序的事由。 

5、违约责任 

本协议签订后，如任何一方做出的任何陈述或保证存在不真实、不准确、不

完整或者具有误导性，或未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承诺、约定或义务，从而

致使其他方承担任何费用、责任或蒙受任何损失，则违约方应就上述全部可偿损

失赔偿守约方。特别地，若受让方未能在交割日付款，转让方有权拒绝办理股权

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且受让方应当按其实际支付转让价款的日期向转让方

支付相当于相应转让对价按照每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 

6、争议解决 



凡因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

解决。若任何争议无法在争议发生后通过协商解决，任何一方有权将该争议提交

至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该委员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在上海进行

仲裁。仲裁语言为中文。仲裁裁决是终局性的，对各方均有约束力。仲裁费和胜

诉方因仲裁产生的合理律师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7、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签署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方达（苏州）为公司参股公司，本次出售方达（苏州）25%股权，不会导致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同时，公司预计本次股权处置损益为 360 万元，对公司

本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具体数据以公司经审计的 2024 年年

度报告披露为准。 

 

特此公告。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9 月 10 日 


